
B5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1月16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26-001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集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5日下午15:00时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

业中路群工三路公司大数据中心六楼第六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1月 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刘梅萱先生主持。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85 人 ，代 表 股 份 1,551,252,648 股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2,429,076,227 股）的63.86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506,575,24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62.02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3人，代表股份44,677,40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1.8393％。

（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84人，代表股
份184,924,2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29,076,227股）的7.612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1人，代表股份140,246,81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773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73人，代表股份 44,677,4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393％。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等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刘梅萱先生、程凯群先生、谢小彤先生、周泳先生
和蔡友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
码

1.01

1.02

1.03

1.04

1.05

选举非独立董事

刘梅萱

程凯群

谢小彤

周 泳

蔡友锋

全体出席会议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

1,544,226,034

1,543,198,033

1,543,198,043

1,543,213,057

1,543,213,063

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5470%

99.4808%

99.4808%

99.4817%

99.4817%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

177,897,610

176,869,609

176,869,619

176,884,633

176,884,639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6.2003%

95.6444%

95.6444%

95.6525%

95.652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刘朝建先生、林兢女士和章颖薇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提 案 编
码

2.01

2.02

2.03

选举独立董事

刘朝建

林 兢

章颖薇

全体出席会议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

1,503,796,344

1,632,208,394

1,503,796,365

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6.9408%

105.2187%

96.940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

137,467,920

265,879,970

137,467,941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4.3374%

143.7778%

74.3374%

是 否
当选

是

是

是

非独立董事刘梅萱先生、程凯群先生、谢小彤先生、周泳先生、蔡友锋先生，
独立董事刘朝建先生、林兢女士和章颖薇女士和职工董事黄敏先生，共9人组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8,719,440

2,403,658

129,5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67%

0.1549%

0.008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8,699,340

2,423,658

129,6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54%

0.1562%

0.008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8,693,340

2,423,658

135,6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50%

0.1562%

0.0087%

6.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8,709,340

2,413,658

129,6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60%

0.1556%

0.0084%

7.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福建闽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8,711,390

2,413,658

127,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62%

0.1556%

0.0082%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控股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与相关金
融机构合作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8,697,590

2,427,658

127,4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53%

0.1565%

0.0082%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表决
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6,960,69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723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80,632,266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6791%

反对

弃权

4,164,358

127,600

0.2685%

0.0082%

4,164,358

127,600

2.2519%

0.069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549,356,798

1,768,450

127,4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78%

0.1140%

0.008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83,028,374

1,768,450

127,400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9748%

0.9563%

0.0689%

11.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厦门国际港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1,464,539,557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83,913,241

1,723,450

1,076,4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
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6.7711%

1.9875%

1.2413%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83,913,241

1,723,450

1,076,4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6.7711%

1.9875%

1.24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陈圣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均
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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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开展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交易目的：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充分

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效控制市场风险，降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原燃
材料和钢材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提升公司整体抵
御风险能力，公司拟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并以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套期
保值为原则，不以套利、投机为目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2.交易品种：仅限于与现有生产经营相关商品的期货品种，包括螺纹钢、铁
矿石、焦煤、焦炭、硅铁、锰硅等6类品种。3.交易场所：境内期货交易所。4.交易金额：投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任一交易日
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套期保值业务期间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5.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6.风险提示：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存在市场风险、资金风险、操作风
险、政策风险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投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
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套期保值业务期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情况概述1.投资目的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主要是为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

定原燃材料和钢材价格，减少相关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
影响，推动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将根据业务
经营和风险控制的需要，结合现货库存、原燃材料采购、产品生产销售、合同订单
的实际情况，适时在期货市场进行卖出或买入套保，并将套期保值头寸控制在现
货库存及采购、生产销售或合同订单的合理比例以内，以达到对冲前述风险敞口
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公司在期货市场仅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不进行投机
和套利交易。2.交易品种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所建立的期货保值标的仅限于国内期货交易
所上市交易的期货合约，且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期货品种，包括螺纹钢、
铁矿石、焦煤、焦炭、硅铁、锰硅等6类品种。期货套保的品种持仓量不超过公司
原燃材料及产品对应的现货量，且期货持仓与保值的现货时间基本一致，持仓时
间不超过12个月。3.交易金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在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中的投入资金（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且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
可循环使用,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4、交易期限

公司拟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期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是为了锁定原燃材料

和钢材价格，减少相关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但同时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如下：1.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方面主要表现为基差风险和保值率风险。基差风险
指期货市场在一段时期内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背离所带来的差值变动风
险，它直接影响套期保值效果；保值率风险指公司持有的现货资产存在难以与期
货对应标的的现货组合完全吻合而产生的风险。2.资金风险：在期货价格波动大时，可能产生因未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
平仓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3.操作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若专业人员配置不足、内
控体系不完善，会产生相应风险。4.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
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1.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
险，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期货。期
货持仓量不超过期货套期保值的现货需求量，持仓时间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
期相匹配。2.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
或间接进行期货套期保值，同时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不超过公司董事会批
准的保证金额度。同时，加强账户资金监管，充分考虑期货合约价格波动幅度，
设置合理的风险保证金比例；持仓过程中，持续关注账户风险程度，及时平衡、调
拨账户可用资金，防范账户持仓风险。3.公司将严格按照《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安排和使用专
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
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形成高效的
风险处理程序。4.加强分析判断，做好套期保值预案。从基本面、技术面、信息面等方面分
析市场潜在的风险，谨慎选择套保工具、套保合约、套保数量和操作策略；在对基
差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测算因基差波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合理利用基差水
平，调整套期保值比例，优化套期保值效果；分析政策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影响，

并提出应对策略；当政策风险显现时，及时提出应对方案。
四、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
等相关规定执行，并在财务报告中正确列报。

五、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主要是为了发挥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

定原燃材料和钢材价格，减少相关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
影响，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制度，具
有与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相匹配的自有资金，公司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审慎操作。综上
所述，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切实可行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有利
的。

六、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锁定原燃材料和钢材价格，减少相关产品价格

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影响，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行了审阅核查，并

发表以下审核意见：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助于发挥期货套期保值功能，降低原燃料及

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影响，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
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已制订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
制度》，明确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操作流程、审批流程、风险控制等内部控制程
序，对公司控制商品期货套期保值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公司开展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综上，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必要性、可行性，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 3亿元保证金额度内开
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八、备查文件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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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钢闽光）于2026年1月15日

召开了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任命各专业委
员会主任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
他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1名、独立董事 3名。董

事会成员分别是刘梅萱先生、程凯群先生、谢小彤先生、周泳先生、蔡友锋先生、
黄敏先生（职工董事）、刘朝建先生（独立董事）、林兢女士（独立董事）、章颖薇女
士（独立董事）。刘梅萱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工董事黄敏先生
已经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团组长会议
选举产生，上述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关于职代会选举第九届董事会
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细则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了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
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梅萱先生
委 员：谢小彤先生、刘朝建先生（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兢女士（独立董事）
委 员：刘朝建先生（独立董事）、章颖薇女士（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朝建先生（独立董事）
委 员：刘梅萱先生、章颖薇女士（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章颖薇女士（独立董事）
委 员：程凯群先生、林兢女士（独立董事）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为独立董

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兢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
限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
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情况1.总经理：潘建洲先生2.副总经理：林华春先生、胡红林先生、柯建祥先生、罗灶明先生、叶攀先生3.董事会秘书：胡红林先生4.财务总监：卢荣才先生5.证券事务代表：罗丽红女士
上述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均未持有公司

股份，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管的其他情形；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
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事会秘书胡红林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罗丽红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

邮政编码

办公地址

董事会秘书

胡红林

0598-8205188

0598-8205013

3293878031@qq.com

365000

福建省三明市工业中路群工三路三钢闽光大数据中心18楼证券事务部

证券事务代表

罗丽红

0598-8205188

0598-8205013

15356742@qq.com

365000

四、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八届董事黄标彩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张萱

女士、郑溪欣先生、高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前述离任的董事均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第八届高级管理人员郭凌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但仍然担任控股子公司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述离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
及为公司规范治理和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5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1.潘建洲（总经理），男，1971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在职
材料工程硕士学位，在职 MBA 学位，正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潘建洲先生曾任公司棒材厂党委书记、厂长，福建漳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三钢
闽光总工程师等职务；现任三钢闽光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林华春（副总经理），男，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
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林华春先生曾任三钢闽光棒
材厂生产技术部副部长、第一生产技术部部长、圆棒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棒材
厂副厂长、党委书记、厂长，长材事业部党委书记、经理等职务；现任三钢闽光党
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3.胡红林（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男，1972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
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胡红林
先生曾任三钢闽光棒材厂设备科副科长、棒材厂机动部部长、福建省宁化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挂职）、三钢闽光战略投资部副部长、证券事务部副部长等职务；现
任三钢闽光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部经理，福建省闽光现代物流有限
公司董事。胡红林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4.柯建祥（副总经理），男，1971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柯建祥先生曾任公司炼钢厂副
厂长、生产能源管理与控制中心总调度长等职务，现任三钢闽光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生产制造部经理。5.罗灶明（副总经理），男，1985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罗灶明先生曾任三钢闽光销售
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三钢闽光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销售部经理。6.叶攀（副总经理），男，197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
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叶攀先生曾任三钢闽光原燃料采购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三钢闽光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原燃料采购部经
理。7.卢荣才（财务总监），男，1970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卢荣才先生曾任三钢闽光财务处炼钢成
本核算科副科长、财务处炼钢成本核算科科长、财务部成本管理中心主任、三钢
集团财务部副部长、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三钢
闽光财务总监、财务部副经理，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8.罗丽红（证券事务代表），女，1978年 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罗丽红女士曾任三钢闽光炼钢厂科
员，证券事务部科员、副科长、科长等职务；现任三钢闽光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
务部证券事务室主任。罗丽红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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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月15日下午，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公司大数据中

心六楼第六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1月6日以
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刘梅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亲自参加现
场会议董事7人，此外，董事程凯群先生、谢小彤先生因另有公务，均授权委托董
事刘梅萱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拟聘任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长的议案》，选举刘梅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任命各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1.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长刘梅萱先生、董事谢小彤先生、独
立董事刘朝建先生三人组成，并由公司董事长刘梅萱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主任。2.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林兢女士、独立董事章颖薇女
士、独立董事刘朝建先生三人组成，并由公司独立董事林兢女士（专业会计人员）
担任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3.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长刘梅萱先生、独立董事刘朝建先
生、独立董事章颖薇女士三人组成，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刘朝建先生担任第九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4.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董事程凯群先生、独立董事章颖
薇女士、独立董事林兢女士三人组成,并由公司独立董事章颖薇女士担任第九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本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潘建洲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潘建洲提名，公司董事会
同意聘任林华春先生、胡红林先生、柯建祥先生、罗灶明先生和叶攀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卢荣才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具体表决结果如下：1.聘任林华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2.聘任胡红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3.聘任柯建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4.聘任罗灶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5.聘任叶攀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6.聘任卢荣才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刘梅萱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胡红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六、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刘梅萱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丽红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人员的简历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开
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开展现有生产经营相关商品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投
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
值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套期保值业务期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5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石大胜华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大胜华”或“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于2025年12月17日至2026年1月7
日期间开展石大胜华2025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针对石大胜华实际情况制订了 2025年度现场检查工作

计划。为顺利实施本次现场工作，提高现场工作效率，切实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事先将现场检查事宜通知石大胜华，并要求公司提前准备现场检查工作所需的
相关文件和资料。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代表人根据事先制订的现场检查工作
计划，2025年12月29日至2025年12月30日，采取现场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
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沟通、查阅和复印公司账簿和原始凭证及
其他相关资料等形式，对包括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运作
情况、信息披露情况、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
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以及经营状
况在内的事项进行了现场检查。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石大胜华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已

于2025年11月10日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监事会
相关制度相应废止）的议事规则以及其他的内部控制制度；查看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决议，核对了公司相关公告；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
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石大胜华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备、合规，相
关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能够
有效执行，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公司已经建立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和
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三会”的通知、召开及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会议记录完整，会议资料保存完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履行职责。
（二）信息披露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石大胜华的信息披露制度及已披露的公告和相关资料，对

其是否符合信息披露制度、披露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石大胜华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披露内容

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
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信息披露档案资料完整。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相关制度，重点查阅了公司及主要子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资金往来汇总表，并与财务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石大胜华已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其他资源的情况，公司资产完整，人
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开户情况及银行对账单、抽查了募集

资金使用相关的原始凭证、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内部审批资料，并于公司现场
了解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石大胜华建立并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
度，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并已与保荐机构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未经履行
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改变实施
地点等情形，亦不存在其他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相关制度，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和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查阅了公司关联交易协议和对外投资协议等，与相关人员进行
了沟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石大胜华已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决

策权限和决策机制进行了规范，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和对外投资不存在违法违规
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经营状况
保荐机构向公司管理人员及部分业务人员了解了公司 2025年 8月 21日完

成本次上市以来的经营情况，查阅了公司公告等有关经营情况的内容，并从公开
渠道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基于行业公开材料分析了公司所
在行业发展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及财务资料、同行业上市公
司的财务报告，了解公司所处行业的最新情况并与公司高管进行了沟通。公司
前三季度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02.65万元，同比下滑2,687.63%，
主要系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丙二醇、MTBE、碳酸酯系列等产品价格同比下降，导
致公司综合毛利同比减少；同时，为应对行业竞争，公司加大了市场投入及研发
力度，期间费用同比增加，营业利润进一步减少。该业绩下滑事项已在历次再融
资发行申报文件中进行了充分风险提示。此外，第四季度受储能行业景气度提
升，公司部分产品如六氟磷酸锂等市场价格回升，预计第四季度公司经营情况较
前三季度将有所改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主营业务与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场
所运转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受2025年前三季度尤其是上半年新能源行业市场
竞争激励产品价格下降影响，前三季度业绩亏损，随着第四季度储能行业景气度
提升及公司电解液布局拓展，预计第四季度公司经营情况较前三季度将有所改
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其他应当予以现场检查的事项
无。
三、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石大胜华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应

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确保募投项目完成并实现预期收益。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石大胜华能够提供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

治理文件、制度性文件、信息披露文件、三会会议决议及记录、财务报表、银行对
账单及其他相关文件，能够安排与公司高管的访谈，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便利。本
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认为：在持续督导期间，石大胜

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权属清晰，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完全独立，不存
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无违规存
放及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违规进行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的情
形；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事项。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中信保诚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1月16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中信保诚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新机遇混合(LOF)（场内简称：中信保诚机遇LOF）

165512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解聘基金经理

吴振华

吴昊

2.离任基金经理基本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吴昊

工作安排

2026年01月14日

-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变更手续。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16日

近期，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泰柏瑞中证

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证券简称：中韩

半导体ETF，交易代码：513310，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

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

申购、赎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

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

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

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

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旗下1只基金2025年第4季度报告

提示性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

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披露2025年第4季度报告的1只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1

产品代码

006839

产品名称

安信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6年 1月 16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
essence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88-0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1月16日


